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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县人民政府
关于新安县2024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

2025年4月至2025年7月，审计局重点审计了县财政本级预算执行情况，住建局、卫健委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，正村镇、南李村镇等单位决算情况进行审计。并按上级审计机关工作安排，积极配合开展统一组织项目，现将情况汇报如下。
一、2024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2024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298920万元，支出417563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收入59816万元，支出296113万元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均为124万元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58128万元，支出52088万元。审计结果表明，我县2024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。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：
（一）预算编制情况
一是代编预算规模较大且未细化；二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科学；三是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不精准。
（二）预算执行情况
一是部分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未及时分配。二是挪用非税专户资金未限期补回。三是疫情防控财力补助未有效发挥作用。四是政府预备费发挥作用不充分。
（三）财政运行及债券项目管理情况
一是库款保障水平低于合理区间。二是未及时拨付奖补资金涉及企业25家。
（四）财政监管情况
一是部分单位违规将资金直接支付给职工个人。二是个别公职人员违规享受财政补助资金。三是部分单位决算报表编制与实际不符。四是部分预算绩效目标编制不规范。
二、部门预决算执行审计情况
（一）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情况
1．三保政策落实不到位。一是保民生方面。二是保工资方面。
2．惠民政策落实出现偏差。一是同品同期疫苗同一地区售价不一。二是医疗收费仍存在超标准收费和乱收费现象。三是涉企政策落实有欠缺。
（二）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
1．项目前期论证不足、审核把关不严。一是项目进展缓慢。二是债券资金长期闲置。
2．履行职责有缺失，存在风险隐患。一是施工许可证办理不到位。二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缴不及时。三是集体决策制度不健全。
（三）部门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
一是过紧日子习惯尚未完全形成。二是超预算支出现象时有发生。三是挤占挪用三资款项仍较为突出。四是部门财务管理基础薄弱。
（四）财经制度执行情况
一是合同签订不规范。二是采购程序不严谨。三是内控制度不健全。四是借出款项长期不清收。
（五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情况
一是固定资产登记不及时。二是资产审批程序存在瑕疵。三是资产长期闲置或低效使用。四是资产遗留问题未及时解决。
（六）延伸审计有关单位情况
一是村集体资产管理不规范。二是村级项目管理水平不高。三是村级合作社会计核算未按要求纳入三资中心管理。四是疫苗物资管理亟待加强。
三、审计建议
（一）强化预算编制与执行的全流程管控，提升预算管理精细化水平。
（二）健全财政监管机制，严肃财经纪律。
（三）优化财政运行与债券项目管理，防范财政风险。​
（四）加强部门预算管理与项目监管，提升部门履职效能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强化审计整改质效，提升财政监督水平。
审计指出问题后，有关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。

— - 1 - —

